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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县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已于2015年3月1日正式施行，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晋宁县自2016年6月30日起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不动产登记机构和职责
根据省编办、省国土资源厅《中国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整合州县两级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的通知》（云编办〔2015〕91号）、《中共昆明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昆编办通〔2015〕27号）、《中共昆明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昆编办通〔2015〕27号）、《晋宁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 关于设立晋宁县不动产登记管理机构和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的通知》（晋机编〔2015〕12号）和《中共晋宁县委机构编制办公室 关于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晋机编办〔2015〕28号）等文件精神，将全县范围内土地、房屋、林地、草原、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动产登记职能整合后由晋宁县国土资源局负责，由晋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承担具体登记工作。
 二、不动产统一登记范围
     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范围为晋宁县全县辖区范围。自2016年6月30日起，对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实施统一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启用“晋宁县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专用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5年过渡期满后，统一纳入不动产登记范围。

 三、不动产统一登记的业务类型

晋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的不动产统一登记业务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所有权、森林及林木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的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抵押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等类型。

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在5年过渡期满后，统一纳入晋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

四、其他事项

1、自2016年6月30日起，停止颁发晋宁县辖区内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他项权利证书、林权证等旧版本证书，统一启用新的不动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明。

　　2、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在6月30日之前所颁发的各类不动产权证书继续有效，权利不变动，证书不更换。在依法办理变更、转移等登记时，更换为不动产权证书。

五、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地点

全县不动产登记地点由晋宁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办理，办公地点在晋宁县政务服务中心国土分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永乐大街416号（县国土资源局二楼）。

咨询电话：0871-67811002     0871-67811003。

特此通告

晋宁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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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县政协，县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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